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
行政复议决定书
济南山复决字〔2025〕7号

申请人：张某某。

委托代理人：陈某某。

被申请人：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政府仲宫街道办事处。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不依法履行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行为不服，于2025年1月16日向本机关提出复议申请，本机关依法予以受理，因案情复杂，对本案进行了延期。在行政复议审理期间，依法组织了听证，听取了当事人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行政复议请求：请求被申请人履行补偿职责支付申请人安置补偿费1968925.4元。

申请人称：申请人为响应国家省道103济枣线旅游公路建设，2021年7月23日与仲宫街道S103旅游公路建设协调指挥部签订《S103济枣线旅游公路（南部山区段）集体土地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协议第二条约定：1.乙方按照宅基地面积作为安置补偿依据。经核实，乙方宅基地合法占地面积为252.2平方米，抵扣安置200平方米后剩余52.2平方米，核算费用为人民币7047元；宅基地面积不足200平方米的（以实测为准），按200平方米进行安置，不再进行核算补偿。2.乙方原房屋建筑面积为495.72平方米，房屋补偿费用为人民币311716.8元；院落内地上附着物补偿费用为人民币56551.8元；以上补偿费用合计人民币368268.8元。3.过渡安置费，按被征收住宅房屋合法建筑面积30/㎡·月计算，拆迁过渡期为36个月。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签订后，申请人房屋即被全部拆除。

2024年5月29日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发布济南山管发〔2024〕3号《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省道103济枣线旅游公路项目集体土地征地拆迁补偿安置补充方案》，该方案规定：省道103济枣线旅游公路项目（南部山区段）征地红线范围内涉及的住宅房屋拆迁安置适用于本方案。本次安置方式以货币化安置为主，集中房屋安置为辅。货币补偿单价经评估确定为仲宫街道办事处7807元/㎡、柳埠街道办事处7710元/㎡。符合安置条件的被安置村民可自愿选择以人口数量或宅基地面积的其中一种作为安置依据，不得同时选择两种方式。本方案所涉及的各项应付补偿费用，由街道办事处按照拆迁工作进度予以支付。根据上述补偿方案，申请人选择以宅基地面积作为安置依据应获得安置补偿费1968925.4元，但是被申请人却拒绝向申请人支付该费用。

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违背相关政策规定，拒绝向申请人支付安置补偿费的行为，侵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望依法予以裁决。

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如下证据材料（复印件）：

1.S103济枣线旅游公路（南部山区段）集体土地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

2.S103济枣线旅游公路（南部山区段）集体土地住宅房屋拆迁奖励协议；
3.济南山管发〔2024〕3号《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省道103济枣线旅游公路项目集体土地征地拆迁补偿安置补充方案》。
申请人阅卷后提交质证意见：一、对于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是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安置补偿协议的全称为《S103济枣线旅游公路（南部山区段）集体土地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协议内容明确写明是“集体土地住宅房屋”而非“非住宅房屋”。街道办事处称根据协议第一条约定街道负责对原房屋合法用地面积和是否符合安置宅基地安置进行依法依规认定，对符合宅基地安置的，由被安置户自行建设，安置宅基地面积为200平方米；对不符合宅基地安置的，按照《S103济枣线旅游公路项目集体土地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只进行地上物补偿。故申请人是否享有或者获得安置补偿，需根据具体情况答复人对原房屋是否符合安置条件进行依法依规的认定后再行确认。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在断章取义，协议的第二条，清楚明确地约定：“乙方按照宅基地面积作为安置补偿依据。”故签订合同时，已经非常明确申请人的房屋补偿性质为住宅房屋。被申请人虽然有权利对安置宅基地进行认定但是不能滥用该权利，现在申请人的房屋早已经被拆除被申请人现在要如何依法依规地认定后再行确认？被申请人无视已经签订的协议内容，单方认定申请人已经被拆除的住宅房屋为非住宅从而拒绝履行补偿职责，其行为无法律和事实依据。被申请人认为，对申请人宅基地测量平面图等所标注的“F”为“非住宅”申请人在材料中签字的行为表明对材料内容的认可，申请人对此不予认同。“F”代表“非住宅”的依据是什么？有没有向村民进行过公示？有没有向申请人特别提示说明过？申请人从来就不知道所谓编号对应的含义，申请人的签字行为仅是对平面图等所列附着物等的认可并不是对所谓的“非住宅”的认可。被申请人以自己单方制作的宅基地编号，且在没有向申请人充分告知的情况下，断定申请人认可其所谓的房屋为“非住址”性质，该行为实难让人信服。另外，平面图等的形成时间分别为2021年3月23日、2021年7月10日，但是安置补偿协议的签订时间为2021年7月23日，如果已经确定是非住宅，为什么在之后签订协议的时候还是按照住宅房屋签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还是说政府是在先哄骗着村民签订协议将房屋拆除然后再以非住宅作为理由，不给予相应补偿？这样的政府行为是否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初衷!

对于视频和照片，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提供拍摄视频和照片的具体时间。申请人不清楚被申请人是如何在该视频中解读出来案涉房屋是用于农家乐、钓鱼、餐饮等经营使用的？有营业执照？有正在消费的顾客？难道摆几张桌子几张椅子就是用于餐饮？有个水池就是经营钓鱼？

被申请人在申请人签订了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后，单方自行以非住宅为由拒绝向申请人支付安置补偿，其行为严重侵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综上，申请人请求确认申请人被拆除的房屋性质为住宅房屋，被申请人应当依据相应的政策向申请人支付安置补偿费用。

被申请人答复称：首先，涉案被拆房屋性质为非住宅，答复人无法依据济南山管发〔2024〕3号《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省道103济枣线旅游公路项目集体土地征地拆迁安置补充方案》对其进行安置补偿。

申请人名下的涉案房屋在被拆除前一直用于农家乐经营使用，在项目开始初期对纳入拆除范围的被拆房屋、地上附着物等进行调查摸底时，S103济枣线旅游公路项目指挥部聘请的第三方对涉案房屋的初判即认定为非住宅。申请人亦在编号为“ZG-MY-F-007”的测量平面图和地上附着物清点明细表中签字确认。在该编号中“ZG”代表“仲宫”，“MY”代表涉案房屋所在的村即“**”，“F”代表涉案房屋的性质为“非住宅”。且在涉案房屋被拆除前，S103拆迁项目的第三方也对房屋当时的使用现状通过拍照和视频的方式进行了存档。同时，依据申请人与S103济枣线旅游公路项目指挥部及**村村委会签订的《S103济枣线旅游公路（南部山区段）集体土地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第一条“乙方以宅基地安置方式进行安置，按照“统一规划、统一选址、统一审批”的原则进行安置。街道负责对原房屋合法用地面积和是否符合安置宅基地安置进行依法依规认定，对符合宅基地安置的，由被安置户自行建设，安置宅基地面积为200平方米；对不符合宅基地安置的，按照《S103济枣线旅游公路项目集体土地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的只进行地上物补偿”的安置原则之约定，是否进行宅基地安置需要依法依规进行认定后再行确认。因此，在本次S103安置项目开始后，依据三方已经签订的前述《s103济枣线旅游公路（南部山区段）集体土地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答复人以及S103济枣线旅游公路项目指挥部结合被拆时房屋的实际用途、调查摸底的情况以及申请人的确认，对原房屋进行依法依规的综合认定后，认定涉案房屋性质为非住宅，不能依据济南山管发〔2024〕3号《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省道103济枣线旅游公路项目集体土地征地拆迁安置补充方案》对其进行安置补偿，答复人的行为并不存在违反相关政策规定。

其次，省道103济枣线旅游公路项目（南部山区段）征地红线范围内涉及的住宅房屋拆迁安置工作在依法依规推进过程中，并不存在申请人所述的拒绝履行安置补偿职责的行为。

2024年5月29日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印发了济南山管发〔2024〕3号《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省道103济枣线旅游公路项目集体土地征地拆迁补偿安置补充方案》。方案制定后在省道103济枣线旅游公路项目被征迁范围内的各村进行张贴公示。目前，对征地红线范围内涉及的住宅房屋拆迁安置工作仍处在协议签订期内。同时，自该项目安置工作启动后答复人一直坚持履行安置补偿职责，依法依规地推动并完成被拆迁户的拆迁安置补偿工作。若申请人符合拆迁安置方案及补充方案中的规定，答复人会依法依规地履行安置职责，对其进行安置补偿，但具体的补偿数额应以S103济枣线旅游公路项目指挥部按照补充方案中规定的补偿依据、计算方式及费用扣减后确定的数额为准。

综上，答复人认为，答复人的行为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请贵机关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予以维持。

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如下证据材料（复印件）：

1.《S103济枣线旅游公路（南部山区段）集体土地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及《S103济枣线旅游公路（南部山区段）集体土地住宅房屋拆迁奖励协议》；
2.**村宅基地测量平面图、房屋及附属物测量平面图（宗地示意图）、地上附着物清点明细表；

3.涉案房屋被拆除前的视频及照片；

4.《S103济枣线旅游公路项目集体土地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

5.济南山管发〔2024〕3号《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省道103济枣线旅游公路项目集体土地征地拆迁补偿安置补充方案》。

本机关经审查查明：为履行S103济枣线市中红符路口南至济南泰安界段旅游公路建设项目相关职责，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设立“S103济枣线市中红符路口南至济南泰安界段旅游公路建设协调指挥部（以下简称南山管委会指挥部）”，被申请人设立“仲宫街道S103济枣线市中红符路口南至柳埠界段旅游公路建设协调指挥部（以下简称仲宫街道指挥部）”。

南山管委会指挥部于2021年7月9日编制了《S103济枣线旅游公路项目集体土地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以下简称《补偿安置实施方案》），S103济枣线旅游公路项目（南部山区段）征地范围线内集体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及补偿安置，按照本实施方案执行。

申请人的案涉房屋位于S103济枣线旅游公路建设项目征收范围内。2021年7月23日，仲宫街道指挥部（甲方）、申请人（乙方）、济南市历城区仲宫街道办事处**村民委员会（丙方）三方签订《S103济枣线旅游公路（南部山区段）集体土地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以下简称《s103济枣线旅游公路（南部山区段）集体土地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协议第二条约定“1.乙方按照宅基地面积作为安置补偿依据。经核实，乙方宅基地合法占地面积为252.2平方米，抵扣安置200平方米后剩余52.2平方米，核算费用为人民币7047元；宅基地面积不足200平方米的（以实测为准），按200平方米进行安置，不再进行核算补偿。2.乙方原房屋建筑面积为495.72平方米，房屋补偿费用为人民币311716.8元（详见附表1）；院落内地上附着物补偿费用为人民币56551.8元（补偿数量及标准详见附表2）；以上补偿费用合计人民币368268.6元。3.……拆迁过渡期为36个月……”等内容，协议还约定了过渡安置费、搬家费等具体金额。同日，上述三方签订《S103济枣线旅游公路（南部山区段）集体土地住宅房屋拆迁奖励协议》，该协议主要约定了申请人在约定期限内拆除房屋的奖励办法等。两份协议签订后，申请人拆除了房屋。被申请人除未向申请人安置宅基地外，履行了其他补偿、奖励等约定。

2024年5月29日，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制发了济南山管发〔2024〕3号《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省道103济枣线旅游公路项目集体土地征地拆迁安置补充方案》（以下简称《安置补充方案》）。该《安置补充方案》主要针对省道103济枣线旅游公路项目（南部山区段）征地红线范围内涉及的“住宅房屋”拆迁安置方式等作出的新方案。该方案针对住宅房屋的安置方式补充为货币化安置为主、集中房屋安置为辅；符合安置条件的被安置村民可自愿选择以人口数量或宅基地面积的其中一种作为安置依据，不得同时选择两种方式。

截止目前，被申请人未向申请人安置宅基地，亦未按照《安置补充方案》与申请人重新签订协议。
以上事实有申请人、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听证笔录予以证实。

本机关认为：申请人请求被申请人履行补偿职责支付申请人安置补偿费的请求，是基于其与仲宫街道S103旅游公路建设协调指挥部签订的《S103济枣线旅游公路（南部山区段）集体土地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实质上是对其未按照约定履行《S103济枣线旅游公路（南部山区段）集体土地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行为不服。仲宫街道S103旅游公路建设协调指挥部作为被申请人设立的临时机构，其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设立该临时机构的被申请人承担。
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原告认为被告未依法或者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针对其诉讼请求，对被告是否具有相应义务或者履行相应义务进行审查”，本案争议焦点为，被申请人是否具有按照集体土地上住宅落实拆迁安置政策的义务。根据本机关查明的事实，无法予以判断。被申请人应当对拟征收的房屋及宅基地位置、权属、面积、用途等情况开展调查，综合考量是否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否符合“一户一宅”以及生产生活情况等多方因素，予以确定补偿安置方式。在此基础上，对《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做出变更、解除或继续履行的行政决定。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复议法》第六十六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责令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政府仲宫街道办事处于60日内对《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作出处理。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

                         2025年4月23日



